
南路办〔2020〕23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农村公路路长办公室开展

2020年第四季度群养农村公路养护指导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罗山林场：

    为全面落实路长制各项工作，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力度，完善农村公路养护资料，根据《南安市群养农村公路养护考评方案（试行）》（南交〔2015〕28号）等文件要求，我办初定于11月20日至11月30日，分两个小组开展2020年第四季度群养公路养护指导，并结合“四好农村路”示范村评选一并进行。请对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辖区内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收集整理养护内业资料。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公路养护要求

1.道路路面方面：清扫路面、整理路肩，修补路面轻微损坏，保持路面整洁完好。

2.道路边沟、边坡方面：清理路边、边沟、边坡、涵洞内杂物、杂草，保持道路排水畅通。

    3.桥梁方面：修补桥面铺装轻微损坏，疏通桥面泄水孔阻塞，补齐桥梁标志。
4.交通设施方面：维护交通标志标牌，保持交通设施整洁、清晰。

二、指导要求

1.县道全部纳入计分；有县道的乡镇，抽查乡道2条、村道1条;无县道的乡镇，抽查乡道3条、村道2条。乡道单条路线里程2公里以上；村道单条路线里程0.5公里以上。

2.路长制落实情况内业资料；2020年第一、二季度养护资金全部拨付凭证，以及2020年上半年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拨付情况及相关合同资料。

3.乡村道专管员履职尽责情况，重点是路掌通App登录使用次数、负责路线每月巡查率及事件上报、处理情况等。

    三、结果运用

	组别
	带队
	组员
	联系人
	乡镇（办事处）

	第一小组
	黄长春
	陈守祝  康伟强  曾焕新
	康伟强13959816939
	仑苍、英都、翔云、眉山、金淘     蓬华、诗山、码头、九都、向阳     罗东、乐峰、梅山


结果将作为第四季度养护资金拨付的依据，并作为年度“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指标评价依据。

	组别
	带队
	组员
	联系人
	乡镇（办事处）

	第二小组
	陈俊海
	黄鹏超  郭松华  洪文东
	洪文东15080436778
	溪美、柳城、美林、省新、东田洪濑、洪梅、康美、丰州、霞美官桥、水头、石井、罗山


 南安市人民政府农村公路路长办公室
 2020年11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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